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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的实施意见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

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促进小微企业上规模的工作部

署，推动全省２０１８年 １万家小微工业企业转型升级为规模以上

企业 （以下简称 “小升规”），到２０２０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总量和发展质量位居全国前列，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建立 “小升规”重点企业培育库。各地以现有年主营

业务收入 １０００万—２０００万元的小微工业企业为重点培育对象，

按不低于发展预期数 （见附件）的 １２倍建立 “小升规”重点

企业培育库，及时跟踪掌握库内企业生产运行情况，加大对库内

企业的政策倾斜支持力度，同等条件下专项资金申报优先考虑库

内企业及新升规企业。全省各级经济和信息化、税务、统计等部

门要加强对重点培育企业和新升规企业的专项培训，提供扶持政

策、财税知识、统计报表等方面辅导。（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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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局、统计局，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

二、进一步减轻新升规企业的负担。省财政根据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度每年新升规企业数量对地级以上市给予奖励，鼓励有条件的

地级以上市对县 （市、区）和乡镇 （街道）同步给予奖励，用

于激励企业上规模发展，支持开展企业培训等服务活动。新升规

企业办理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更名时，符合国家有关企业改

制重组契税政策规定的免征契税，投资主体、经营场所不改变的

按规定免收交易手续费、登记费。对企业升规后按期缴纳税款有

困难且符合法定条件的，由纳税人提出申请，经税务机关批准

后，可延期缴纳税款。对企业升规后补缴原有职工社会保险，符

合 《关于广东省企业职工社会保险费欠费滞纳金处理意见的公

告》规定的，可暂缓加收滞纳金。（省财政厅、发展改革委、经

济和信息化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国土资源厅、税务局）

三、强化对新升规企业的融资支持。推动政银企合作，鼓励

银行机构开发针对新升规企业特点的专项金融产品，采取优先提

供授信额度等方式加大对新升规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全省各级

政策性担保机构要积极为新升规企业提供担保服务，不收取贷款

保证金。全省各级风险补偿资金要重点支持金融机构开展新升规

企业的融资业务。发挥 “广东省中小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和融

资对接平台”“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的作用，推动金融

机构加大对重点企业培育库内企业的精准服务。（省经济和信息

化委、财政厅、金融办、人行广州分行、广东银监局，各地级以

上市人民政府）

四、强化对新升规企业的用地支持。各地要研究解决新升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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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用地需求，对新升规企业因增资扩产需要新增建设用地

的，要优先予以安排用地指标；对新升规企业租用标准工业厂房

的，各地要优先予以安排并对租金给予一定优惠；对新升规企业

遇到的土地历史遗留问题，各地要建立绿色通道，根据企业具体

情况提出解决办法，推动企业依法完善土地使用手续。（各地级

以上市人民政府，省国土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

五、支持新升规企业人才的子女入学。各地要出台政策，大

力推动新升规工业企业引进的外地户籍的高层次人才 （含高技

能人才）子女在其父母工作或居住所在地就近免试入读义务教

育公办学校，与当地户籍学生同等享受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各

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教育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六、强化对新升规企业的公共服务。建立完善省市县镇各级

政府新升规企业直通车制度。将升规３年内的企业作为中小微企

业服务券、中小企业人才培育等公共服务的重点支持对象。（省

经济和信息化委，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

七、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检查行为。除查处投诉举报、开展

大数据监测、办理转办交办事项、上级部门有特殊要求等情形

外，全省各级政府部门对新升规企业的执法检查事项原则上均采

取 “双随机一公开”方式进行。除直接关系国家安全、公共安

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环境保护等确需重复检查的事项

外，同一单位对同一企业开展的检查原则上每年不超过 １次。

（省公安厅、环境保护厅、卫生计生委、工商局、质监局、食品

药品监管局、安全监管局、税务局等行政执法部门，各地级以上

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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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加强组织协调和督查督办。充分发挥省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工作领导小组作用，不定期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及时协调解决

“小升规”工作推进中的重大事项和问题。加强对全省 “小升

规”工作的督促检查，将 “小升规”工作纳入省政府重点督办

事项。定期对 “小升规”工作进展情况进行通报，对真抓实干、

成效明显的地市予以通报表扬，对推进不力、成效较差的地市进

行通报批评并提请省领导予以约谈。（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府

督查室）

九、落实地市政府责任。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要参照省的

做法建立健全 “小升规”工作协调机制，制定年度工作推进计

划，落实责任分工。进一步整合政策资源和要素资源，加大对

“小升规”重点培育企业和新升规企业的支持力度，积极帮助企

业解决生产经营和成长发展中的困难。加强政策宣传推介，开展

落实效果评估，确保企业的获得感不断提升。（各地级以上市人

民政府）

附件：２０１８年各地级以上市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预期数

省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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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１８年各地级以上市新增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预期数
（单位：家）

地市 预期数

广州市 １５００
深圳市 ２２００
珠海市 １７０
汕头市 ２００
佛山市 １２００
韶关市 ５０
河源市 ８０
梅州市 ７０
惠州市 ５００
汕尾市 ２０
东莞市 ２２００
中山市 ７００
江门市 ４５０
阳江市 ７０
湛江市 ９０
茂名市 １３０
肇庆市 １４０
清远市 ７０
潮州市 １００
揭阳市 １５０
云浮市 １００
全省总计 １０１９０

—５—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委有关部委办，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

纪委办公厅，南部战区、南海舰队、南部战区空军、省军区，

省法院，省检察院，中直驻粤有关单位。


